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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被征收土地補償費額，其地價已依法規定者，應依其法定地價補

償之。但雖有法定地價，而其所有權經過移轉者，依其最後移轉時

之地價。其未經依法規定地價者，其補償費額，由該管地政機關估

定之。如對於估定地價有異議時，該管地政機關應提交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之，此為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及第二百四十七條所

明定。依此規定，如需用土地人及土地所有人對於估定價額均未表

示異議，則主管地政機關自無權逕行廢棄原公告地價，而提交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另行評定之。

二、依照本院院字第二七○四號解釋，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十五

日內繳交補償費者，其征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失其效力，但在上開

法定期間內，因對於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依

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則補償價額尚待評定，或於上開

法定期間內，需用土地人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亦無

害於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其征收土地核准案自不因之失其效力。

三、征收土地補償費之發給期限，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特加規定者，

其目的在防止征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土地所有人之損

害，而保障其私權。至因公告之估定地價發生異議，由主管地政機

關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另行評定時，同法對於其所評定之地價

繳交發給期限，雖無規定，惟基於上開理由，主管征收機關於該委

員會評定後，應即通知需用土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人，其

期間亦不得超過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所定之十五日。

釋字第一一一號解釋（55.1.5.）

【解釋文】

本院院解字第三八二七號解釋所稱認為聲請退休或命令退休，僅

就其事件在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公布之公務員退休法施行中發生者有其

適用。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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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解字第三八二七號解釋，係對民國三十二年公布施行之公

務員退休法第十一條，所謂退職之涵義所為之解釋，厥後法律內容迭有

變更，此項解釋僅適用於該法有效期間內所發生，應認為聲請退休或命

令退休之事件，在該法施行中合於認為聲請退休或認為命令退休者，

自得據此聲請退休金，但自辭職獲准免職或裁遣之次月起已經過五年

者不在此限。

釋字第一一二號解釋（55.4.27.）

【解釋文】

行政官署對於違反行政執行法第四條所定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

經依該法規定，反覆科處罰鍰，而仍不履行其義務時，尚非該法第十一

條所稱不能行間接強制處分。自難據以逕行直接強制處分。

【解釋理由書】

本案據來文所述情形，既經依法反覆科處罰鍰，即非行政執行法

第十一條所稱之不能行間接處分。如義務人仍不履行其行為或不行為

之義務時，應由行政官署曉諭、告誡繼續科罰，以促其履行義務，不能

遽行施以直接強制處分。

釋字第一一三號解釋（55.5.11.）

【解釋文】

雇員之管理，除法令別有規定外，準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本院

院解字第二九零三號所為雇員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限制

之解釋，不再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雇員雖非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

員，但究同屬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既明定：「雇員管理規則由考試院定之」。而考試院所據以頒行

之雇員管理規則第十三條後段又規定：「公務員服務法各規定，於雇員




